
苏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文件
苏工商〔2018〕57号


关于层转《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
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工作的意见》的通知
各市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：
现将《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工作的意见》（国市监竞争〔2018〕48号,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转发给你们，请按照文件要求予以认真贯彻落实。根据苏州实际，现就相关问题提出具体要求如下：
一是要统筹组织部署，有序推进落实。市场监管总局《意见》明确本次开展反不正当竞争执法重点行动期间为5月至10月。各地要将《意见》与省工商局《关于印发<全省工商和市场监管系统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专项执法行动方案>的通知》（苏工商公〔2018〕87号）、苏州市工商局关于印发《苏州市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专项执法行动方案》的通知（苏工商〔2018〕41号）要求相结合，统筹安排相关工作，按要求抓好具体工作落实。各地要在抓紧组织开展省局、苏州市局部署专项执法工作的同时，根据《意见》的工作要求，适时调整专项执法工作时序进度，做到与《意见》的具体部署同步，切实完成总局和
省、苏州市局的有关工作任务。
二是要注重信息报送，确保执法效果。各地在开展专项执法工作中，要加强对有重大影响案件线索的梳理和上报，高度重视日常执法工作情况、典型案例及存在问题的收集汇总上报工作。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，各地要在每月月底前，将《反不正当竞争执法重点行动案件情况统计表》（附件３.WORD表格）以及工作情况、典型案例及存在问题报送到苏州市工商局公平交易处顾卫东、张立玮的OA网新版邮箱，联系电话：68150519、68150515。
附件：1. 省工商局转发《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
强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工作的意见》的通知（苏工
商公〔2018〕129号）

2.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反不正当竞
争执法工作的意见（国市监竞争〔2018〕48号）
          3. 反不正当竞争执法重点行动案件情况统计表

　苏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
2018年5月31日
 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苏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18年5月31日印发
附件１：

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文件
苏工商公〔2018〕129号

省工商局转发《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工作的意见》的通知
各设区市工商行政管理局，苏州工业园区、张家港保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，省直管县（市）市场监督管理局：
为进一步加强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工作，加大执法办案力度。近日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下发了《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工作的意见》（国市监竞争〔2018〕48号）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。为认真贯彻落实好《意见》要求，现转发你们，并提出具体要求如下：
一是要统筹组织部署，明确工作重点。各地要将《意见》与省工商局《关于印发<全省工商和市场监管系统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专项执法行动方案>的通知》（苏工商公〔2018〕87号）要求相结合，统筹安排相关工作。要根据本地实际，突出执法重点，加大对重点领域、行业不正当竞争行为的执法力度。在对新《反不正当竞争法》规制的七类违法行为做到全覆盖查处的同时，重点查处社会关注度高、民生反映强烈的市场混淆、商业贿赂、虚假宣传以及电商平台不正当竞争等行为。
二是要把握时间进度，有序推进落实。市场监管总局《意见》明确本次开展反不正当竞争执法重点行动期间为5月至10月，时间紧、任务重，各地要按要求抓好具体工作落实。在抓紧组织开展省局部署专项执法工作的同时，根据《意见》的工作要求，适时调整专项执法工作时序进度，做到与《意见》的具体部署同步，切实完成总局和省局的有关工作任务。
三是要注重情况收集，及时报送信息。各地在开展专项执法工作中，要加强对有重大影响案件线索的梳理和上报，高度重视日常执法工作情况、典型案例及存在问题的收集汇总上报工作。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，各地要在每月1日前，将《反不正当竞争执法重点行动案件情况统计表》以及工作情况、典型案例及存在问题报省局公平局。
联系人：崔玮     联系电话：025-83315107

                 江苏省工商行政管理局
2018年5月21日  

附件３：

2018年 月份反不正当竞争执法重点行动案件情况统计表
填报单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单位：件、元
	项　　　目
	案件总数
	案值
	没收金额
	罚款金额
	适用强制措施
	利用网络
	备注

	合　　　计
	
	
	
	
	
	
	

	侵犯知识产权不正当竞争行为
	小　　　计
	
	
	
	
	
	
	

	
	混淆行为
	小　　计
	
	
	
	
	
	
	

	
	
	日用品、百货用品
	
	
	
	
	
	
	

	
	
	洒类商品
	
	
	
	
	
	
	

	
	
	服装服饰类
	
	
	
	
	
	
	

	
	
	其他
	
	
	
	
	
	
	

	
	侵犯商业秘密
	小　　　计
	
	
	
	
	
	
	

	
	
	处罚主体（个人）
	
	
	
	
	
	
	

	
	
	处罚主体（内资企业）
	
	
	
	
	
	
	

	
	
	处罚主体（外资企业）
	
	
	
	
	
	
	

	
	
	其他
	
	
	
	
	
	
	

	商业贿赂
	　　　　　　　小　　　计
	
	
	
	
	
	
	

	
	
	药品（医疗器械）购销
	
	
	
	
	
	
	

	
	
	教育
	
	
	
	
	
	
	

	
	
	公用企事业单位
	
	
	
	
	
	
	

	
	
	其他
	
	
	
	
	
	
	

	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
	　　　　　　　小　　　计
	
	
	
	
	
	
	

	
	
	互联网领域的“刷单炒信”等虚假宣传行为
	
	
	
	
	
	
	

	
	
	食品、保健品领域的虚假宣传行为
	
	
	
	
	
	
	

	
	
	组织虚假的商品或者经营者荣誉评比活动
	
	
	
	
	
	
	

	
	
	直销企业的虚假宣传行为
	
	
	
	
	
	
	

	
	
	其他
	
	
	
	
	
	
	

	商业诋毁
	
	
	
	
	
	
	

	不正当有奖销售
	
	
	
	
	
	
	

	互联网不正当竞争行为
	
	
	
	
	
	
	


负责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填表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填表日期：
— 4 —
— 1 — 

